
附件3
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信息采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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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表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完整、准确无误。如有虚假，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（手写签名，按指印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
填表说明

1、家庭成员，是指本人的配偶、父母（监护人、直接抚养人）、子女、未婚兄弟姐妹。父母，是指有共同生活经历的生父母、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；子女，是指有共同生活经历的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；兄弟姐妹，是指有共同生活经历的同父母的兄弟姐妹、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、养兄弟姐妹、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。

2、主要社会关系，是指已婚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配偶父母、配偶兄弟姐妹。

3、称谓的写法要规范，配偶为妻子、丈夫，子女为儿子、女儿，多子女为长子、次子、三子、长女、次女、三女等，父母为父亲、母亲，配偶父母为公公、婆婆、岳父、岳母，配偶兄弟姐妹为妻兄、妻弟、妻姐、妻妹、夫兄、夫弟、夫姐、夫妹，等等。

4、“出生年月”栏，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，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，年份月份之间加“.”号，如：“2001.02”。

5、“工作单位及职务（职级或职称）”栏，完整填写详细工作单位、职务（职级或职称）或从业性质等，各种机构要用规范名称，“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”不能省略。无工作单位的，在农村的表述为“农民”，在城市的表述为“居民”。已退（离）休的，应加括号注明。
6、子女为在校学生的应注明校名。


